附件1：
慈溪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使规范（试行）
 
第一条 为规范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使，保障行政处罚的公平、公正、合理，进一步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和《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所指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指人口计生行政部门依法处理违法案件时，在法律、法规或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幅度范围内，选择具体量罚标准的决定权。包括从重、从轻、减轻给予行政处罚或者不予、免予行政处罚。

第三条 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应当体现以人为本，遵循查处与引导相结合、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所实施的行政处罚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社会影响程度相当。减轻处罚，须有正当理由和法律法规依据，不得滥用职权。

第四条 对性质、情节基本相同的同一类型案件，在同一时期内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时，适用的法律依据、处罚种类及处罚幅度基本相同。

第五条 不同的法律法规或规章对同一违法行为的处罚标准规定不一致时，应当遵循法律效力原则，正确适用具体法律依据。

第六条 在法律、法规或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幅度范围内选择具体罚款额度，从严掌握执行，一般须对应本规范和细化标准列明的划分标准实施。尚未有细化标准列明的，处罚时可按情节不同，在法定幅度内分档次选择。

第七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依法不予行政处罚：

（一）不满１４周岁的公民有违法行为的；

（二）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

（三）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不良影响和危害后果的。

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一）至（五）项所列目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可以从重行政处罚：

(一)违法主体：

1、在共同违法行为中起主要作用的；

2、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从事违法行为的。

(二)违法客体：

1、侵害人身健康、生命安全、公共安全的；

2、危害社会稳定的；

3、破坏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开展的；

4、属于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规定的阶段性工作重点的；

5、同一违法行为侵犯两个以上行政管理法律规范保护客体的。

(三)违法主观方面：

1、两次以上实施同一违法行为的；

2、经告诫、劝阻后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3、因同一违法行为被行政处理后而再次实施的；

4、恶意串通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

5、胁迫、诱骗或者教唆他人违法的。

(四)违法客观方面：

1、违法手段恶劣的；

2、妨碍、逃避或者抗拒检查的；

3、拒不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

4、围攻或者煽动他人围攻执法人员的；

5、作虚假陈述的；

6、销毁或者篡改有关证据材料的；

7、对证人、举报人打击报复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应当从重行政处罚情形的，按法律法规追究责任。

从重行政处罚，应当在法定的处罚种类或处罚幅度内，对当事人在最高的处罚种类内选择最高的处罚档次。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构成执法过错，依照相关规定追究有关人员的过错责任：

（1）因行使自由裁量权不当，造成行政处罚案件被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违法的；

（2）因行使自由裁量权不当，造成行政处罚案件被复议机关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违法的；

（3）行政处罚案件在行政执法检查中被确认为自由裁量权行使不当的；

（4）因行使自由裁量权不当，引起当事人投诉，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

（5）行政执法机关或执法人员滥用自由裁量权，办人情案、关系案，同类违法行为不同处罚、畸轻畸重的处罚，甚至违法裁量的。

第十条 案件承办人应当按照本规范及细化标准设定的条件，收集与行使自由裁量权有关的证据材料。

案件承办人和承办单位研究提出行政处罚建议时，应对所建议选择的自由裁量幅度作出必要的说明。

行政执法领导小组审理案件时，应依据本规范审查自由裁量掌握情况，准确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第十一条 组织开门审案活动。邀请行政执法监督部门、司法监督部门，以及有关法律专家、行风监督员等社会各界人士，参加案件审理会议，听取有关意见和建议。

第十二条 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时，应对所决定的自由裁量幅度，说明相关的主要事实和理由。

第十三条 本规范贯彻执行情况，列入行政执法责任制考核及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内容。发现自由裁量权行使不当的，应当给予纠正并酌情扣减考核得分；构成执法过错的，依照行政执法过错责任有关规定追究有关人员过错责任。

第十四条 本规范如有与法律、法规或规章明确规定不符的，按照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规定执行。上级人口计生行政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五条 本规范由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规范自公布之日起试行。

附件2：
慈溪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细化标准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法定处罚标准
	自由裁量情形及相应裁量幅度

	1
	非法为他人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利用超声技术和其他技术手段为他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者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实施假节育手术、进行假医学鉴定、出具假计划生育证明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三十六条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六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0000元的：(1) 有一般违法行为、初次违反本法且情节轻微的，处10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款；(2)有严重违法行为的，处15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的罚款；(3)情节严重、屡教不改或屡罚屡犯的，处2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2、违法所得在10000元以上的：(1)初次违反本法,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2)有严重违法行为、曾因违反本法受过处罚后又违反本法的或其行为破坏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秩序的，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3)情节非常恶劣、屡教不改或屡罚屡犯或其行为严重破坏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秩序的，处违法所得5倍以上6倍以下的罚款。


	2
	伪造、变造、买卖计划生育证明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三十七条
	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千元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000元的： (1)有一般违法行为、初次违反本法的，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2)有严重违法行为，曾因违反本法受过处罚后又违反本法的或其行为破坏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秩序的，处10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款；(3)情节非常恶劣、屡教不改或屡罚屡犯或其行为严重破坏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秩序的，处1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2、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的：(1)有一般违法行为、初次违反本法,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4倍以下的罚款；(2)有严重违法行为，曾因违反本法受过处罚后又违反本法的或其行为破坏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秩序的，处违法所得4倍以上8倍以下的罚款；(3)情节非常恶劣、屡教不改或屡罚屡犯或其行为严重破坏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秩序的，处违法所得8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




	3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或者医疗、保健机构以外的机构或者人员擅自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和有关药品、医疗器械；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000元的，并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000元的： (1)有一般违法行为、初次违反本条例的，并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2)有严重违法行为，曾因违反本条例受过处罚后又违反本条例的或其行为破坏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秩序的，并处10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款；(3)情节非常恶劣、屡罚屡犯或其行为严重破坏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秩序的，并处1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2、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的：(1)有一般违法行为、初次违反本条例的，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2)有严重违法行为，曾因违反本条例受过处罚后又违反本条例的或其行为破坏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秩序的，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4倍以下的罚款； (3)情节非常恶劣、屡罚屡犯或其行为严重破坏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秩序的，处违法所得4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4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未经批准擅自从事产前诊断和使用辅助生育技术治疗不育症的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和有关药品、医疗器械；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000元的， 并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执业资格。

	1、没有违法所得的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000元的： (1)有一般违法行为、初次违反本法或其行为的，并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2)有严重违法行为，曾因违反本法受过处罚后又违反本法的或其行为破坏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秩序的，并处10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款； (3)情节非常恶劣、屡罚屡犯或其行为严重破坏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秩序的，处1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2、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的：(1)有一般违法行为、初次违反本法的，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2)有严重违法行为，曾因违反本法受过处罚后又违反本法的或其行为破坏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秩序的，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4倍以下的罚款；(3)情节非常恶劣、屡罚屡犯或其行为严重破坏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秩序的，并处违法所得4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5
	买卖、出借、出租或者涂改、伪造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明文件的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3000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3000元的，并处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吊销相关的执业资格
	1、没有违法所得的或者违法所得不足3000元的： (1)有一般违法行为、初次违反本法或其行为的，并处3000元以上3500元以下的罚款；(2)有严重违法行为，曾因违反本法受过处罚后又违反本法的或其行为破坏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秩序的，并处3500元以上4500元以下的罚款； (3)情节非常恶劣、屡罚屡犯或其行为严重破坏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秩序的，处4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2、违法所得3000元以上的：(1)有一般违法行为、初次违反本法的，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2)有严重违法行为，曾因违反本法受过处罚后又违反本法的或其行为破坏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秩序的，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4倍以下的罚款；(3)情节非常恶劣、屡罚屡犯或其行为严重破坏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秩序的，并处违法所得4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6
	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机构向农村实行计划生育的育龄夫妻提供避孕、节育技术服务，收取费用的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
	责令退还所收费用，给予警告，并处所收费用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对该机构的正职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
	1、有一般违法行为、初次违反本条例的，并处所收费用2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2、有严重违法行为、曾因违反本法受过处罚后又违反本法的或其行为破坏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秩序的，并处所收费用3倍以上4倍以下的罚款；3、情节非常恶劣、屡罚屡犯或其行为严重破坏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秩序的，并处所收费用4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7
	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机构未经批准擅自扩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项目的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000元的，并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吊销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执业资格。
	1、没有违法所得的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000元的： (1)有一般违法行为、初次违反本法或其行为的，并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2)有严重违法行为，曾因违反本法受过处罚后又违反本法的或其行为破坏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秩序的，并处10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款； (3)情节非常恶劣、屡罚屡犯或其行为严重破坏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秩序的，处1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2、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的：(1)有一般违法行为、初次违反本法的，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2)有严重违法行为，曾因违反本法受过处罚后又违反本法的或其行为破坏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秩序的，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4倍以下的罚款；(3)情节非常恶劣、屡罚屡犯或其行为严重破坏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秩序的，并处违法所得4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8
	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机构出具虚假证明文件的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000元的，并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执业资格。
	1、没有违法所得的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000元的： (1)有一般违法行为、初次违反本法或其行为的，并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2)有严重违法行为，曾因违反本法受过处罚后又违反本法的或其行为破坏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秩序的，并处10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款； (3)情节非常恶劣、屡罚屡犯或其行为严重破坏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秩序的，处1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2、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的：(1)有一般违法行为、初次违反本法的，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2)有严重违法行为，曾因违反本法受过处罚后又违反本法的或其行为破坏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秩序的，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4倍以下的罚款；(3)情节非常恶劣、屡罚屡犯或其行为严重破坏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秩序的，并处违法所得4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9
	藏匿、包庇违反计划生育人员的；介绍、参与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的；替代他人参加节育措施检查的
	《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五十二条
	批评教育，责令其改正，并可处以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
	1、有一般违法行为、初次违反本办法的,可以并处500元以上1500元以下罚款；2、有严重违法行为，曾因违反本办法受过处罚后又违反本办法的或其行为破坏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秩序的，可以并处1500元以上2500元以下的罚款；3、情节非常恶劣、屡教不改或屡罚屡犯或其行为严重破坏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秩序的，可以并处2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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